法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bookmark: _GoBack]为规范转专业工作的管理，根据《南开大学本科学生学则》的相关要求，特制定《法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1、 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宋华琳
成员：季芳 王强军 闫尔宝 陈兵 袁芳 李雁伟 
转专业领导小组为法学院转专业工作的领导机构全面负责法学院的转专业工作。
2、 转出条件
除《南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允许转出的情形外，法学院学生转出无其他限制。
3、 接收转入条件
1． 截至申请截止日，原专业修读必修课课程绩点(统计课程类型：通识必修课、院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一般应在2.0(含2.0)以上。
2． 在原专业所修通识必修课成绩应达到及格标准。
3． 如果是申请者年级是2024级及以上，需为信息安全法学双学位班、“非通用语专业与人文社科专业”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FAS）、“经管法”试点班专业学生。在满足以上条件的基础上，符合“在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所修全部法学课程成绩均在70分(含70分)以上”的情况下，允许按照项目班管理要求提出退班申请后，申请转入法学专业。
4、 转入选拔操作办法
1． 欲申请转入法学专业学生，需在教学管理系统中进行申请填报，由法学院本科教学办负责根据接收转入申请条件进行资格审核。
2． 符合法学院转入条件的学生参加由法学院组织的基本素质考核(笔试)。
1　 笔试题型包括但不限于非标准答案的主观论述题、案例分析题，内容涉及但不限于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相关知识；
2　 考试时间60分钟，满分为100分；
3　 笔试成绩的前18名参加面试，如第18名存在并列则并列学生均进入面试。
3． 由法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委派的转专业面试小组对拟转入学生进行面试考核，综合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运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素质，成绩满分为100分。
4． 按照综合成绩由高至低进行排名，择优录取，综合成绩由笔试和面试成绩两部分加权组成，即：综合成绩=笔试成绩×70%+面试成绩×30%。
5． 初试成绩及综合成绩将在在法学院网站或法学院310办公室外公告栏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
6． 如申请学生对结果存在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向法学院本科办提出复议的书面申请，由法学院转专业领导小组进行复核。联系电话：022-23505573。
本细则解释权归法学院转专业领导小组。


南开大学法学院
2026年4月





2026年法学院转专业接收计划
（转专业时间安排参考教务部相关通知）



	接收专业
(含大类)
	计划接收年级
	计划接收人数
(不同年级分别标注接收人数)
	备注

	法学
	2025级
	13
	

	法学
	2024级及以上
	2
	申请者需为信息安全、法学双学位班、“非通用语专业与人文社科专业”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项目（FAS）、“经管法”试点班专业学生，且满足转专业工作细则中所列条件。如未有符合条件申请者，该名额自动作废，不调剂到2025级接收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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